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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4月 10 日，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兰州新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京藏高速 G6 与兰秦城市快速路水阜

连接线工程及水阜立交桥建设工程施工合作协议书》。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协议书在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后，由双方法定代表

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 

2、合同工期：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 291日历天。 

3、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对本公司履行合同产生一定影

响。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交易对方名称：兰州新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建忠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兰州新区东川镇何家梁 

主营业务：土地储备、整理、开发利用，征地拆迁，生态及工程建设，项

目管理，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建筑材料批发与

零售。 

2、本公司与兰州新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

年度本公司没有承接该业主的工程。 

3、履约能力分析 

兰州新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是直属于兰州新区管委会管理的国有独资

公司，主要负责新区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土地一级开发利用、生

态环境建设、城市建设与经营、投融资等工作，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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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价格：协议总金额为：247,840,000 元人民币（贰亿肆仟柒佰捌拾

肆万元整）。 

2、结算方式：业主根据施工单位上报的完成工程量清单，由工程监理工程

师和业主代表签字确认完工工程量，再套用合同中相应的清单价格计算结算金

额，并办理工程进度款的支付。 

3、合同签署时间：2012年 4月 10日 

4、合同生效条件：本协议书在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后，由双方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 

5、履行期限：291日历天。 

6、违约责任：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协议约定执行。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中标价为人民币 2.47亿元，约占本公司 2011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的 8.55%。本项目的履行预计将对本公司 2012 年、2013 年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

积极影响。 

本公司拥有丰富的路桥工程施工经验，拥有专业施工机械设备和技术人员，

具备履约能力。 

合同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

业主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本公司与兰州新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京藏高速 G6 与兰秦城市

快速路水阜连接线工程及水阜立交桥建设工程施工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七日 


